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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計畫利益衝突規範指引 

一、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以下簡稱各機關）辦理政府科技發展

預算（以下簡稱科技預算）之規劃、審議與執行階段，及依

法編列科技預算所進行之政府科技發展計畫（以下簡稱科技

計畫）之委託與補助，應遵守現行法令（包括但不限於公職

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相關法令、政府採購法相關法令、補助

法令、科學技術基本法相關法令、政府資訊公開法）有關利

益衝突及政府資訊公開規定，並依本指引第二點至第四點，

訂定或修正各機關（現行）相關利益衝突具體規範（包括法

律授權訂定之補助法規）。 

       各機關之現行規範，其已符合本指引各該規定者，得依循機

關現行規範辦理。 

二、 機關應就以下人員及階段，訂定利益衝突之情事揭露、迴避

態樣、保密協定、不當利益及行為禁止等具體規範： 

（一） 機關人員參與科技預算與科技計畫之規劃、審議及監督。 

（二） 審查委員參與科技預算與科技計畫之審議。 

    （三）科技計畫得標廠商或受補助單位（以下簡稱執行單位）

人員（含派駐及支援人力）參與科技計畫之執行。 

三、 執行辦公室計畫之執行機關就科技計畫執行應為以下規範，

並定期追蹤稽核之： 

（一）執行單位執行專案計畫之行政辦公室或推動辦公室，其

受機關依法委託辦理補助業務而具相關權限者，執行單

位原則不得再申請該專案計畫行政辦公室或推動辦公室

有關補助，或作為受補助單位之合作單位或分包單位。

但專案辦公室計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受上述限制： 

         1.屬短期、一次性或情形特殊者，經機關首長核准後。 

         2.108 年度已執行之計畫及其延續性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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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執行單位應落實資訊公開透明化原則，每年定期更新

並公開其及分支機構或具控制權之公司參與同一計畫執

行之情形及相關必要資訊。 

四、 機關就執行單位辦理科技計畫分包事宜，應有以下要求： 

  （一）執行單位應落實資訊公開透明化原則；其分包數量或金額

逾契約總數量或總金額十分之二或二百萬者，應由執行單

位對外公布並詳細敘明計畫分包事項之內容、金額及其所

占計畫比例。 

  （二）執行單位之分包數量或金額逾契約總數量或總金額十分之

二或二百萬者，其具體之分包項目及分包單位應送機關備

查；其擬分包之項目及分包單位，機關得予審查。 

  （三）執行單位之分包金額未達政府採購法規定之小額採購金額，

或其補助金額占分包金額未達半數者，不適用前二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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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科技計畫利益衝突規範指引說明 

 

規               定 說                明 

一、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以下

簡稱各機關）辦理政府科技發

展預算（以下簡稱科技預算）

之規劃、審議與執行階段，及

依法編列科技預算所執行之政

府科技發展計畫（以下簡稱科

技計畫）之委託與補助，應遵

守現行法令（包括但不限於公

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相關法

令、政府採購法相關法令、補

助法令、科學技術基本法相關

法令、政府資訊公開法）有關

利益衝突及政府資訊公開規

定，並依本指引第二點至第四

點，訂定或修正各機關（現

行）相關利益衝突具體規範

（包括法律授權訂定之補助法

規）。 

        各機關之現行規範，其已符

合本指引各該規定者，得依

循機關現行規範辦理。 

一、本指引訂定目的，在於補充

科技計畫利益衝突規範之宜

具重要事項；各機關有關科

技計畫利益衝突規範，參照

本指引第二點至第四點規定

如有未足之處者，依單位性

質差異自行決定另訂規範或

就現行規定加以修正（得依

實際需求分別訂定規範，或

訂定於單一規範，如經濟部

工業局專案計畫作業手冊)，

以符合本指引所示規範原

則。 

二、各機關已有現行規範，且符

合本指引各該規定者，得依

循機關現行規範即可。 

 

二、 機關應就以下人員及階段，

訂定利益衝突之情事揭露、

迴避態樣、保密協定、不當

利益及行為禁止等具體規

範： 

      （一）機關人員參與科技預算

與科技計畫之規劃、審議及

監督。 

      （二）審查委員參與科技預算

與科技計畫之審議。 

一、本點係宣明各機關應就機關

人員、審查委員、執行單位

人員於科技預算與計畫規

劃、審議及執行階段涉及之

利害關係，訂定利益衝突重

要規範措施之規定，以保障

科技計畫審議及執行過程之

公平、公正及公開。 

二、本點所稱揭露，係各機關就

各機關人員、審查委員及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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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科技計畫得標廠商或受

補助單位（以下簡稱執行單

位）人員（含派駐及支援人

力）參與科技計畫之執行。 

 

單位人員可能或已發生之利益

衝突情事，宜有所規範（例如

主動告知或公開，不可隱

匿），而非概指審查委員名單

等一般事宜。 

三、 執行辦公室計畫之執行機關

就科技計畫執行應為以下規

範，並定期追蹤稽核之： 

（一）執行單位執行專案計畫

之行政辦公室或推動辦公

室，其受機關依法委託辦理

補助業務而具相關權限者，

執行單位原則不得再申請該

專案計畫行政辦公室或推動

辦公室有關補助，或作為受

補助單位之合作單位或分包

單位。但專案辦公室計畫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受上述

限制： 

   1.屬短期、一次性或情形特殊

者，經機關首長核准後。 

       2.108 年度已執行之計畫及其

延續性計畫。 

        （二）執行單位應落實資訊

公開透明化原則，每年定期

更新並公開其及分支機構或

具控制權之公司參與同一計

畫執行之情形及相關必要資

訊。 

一、如前所述，各機關就執行單

位執行專案計畫行政辦公室

或推動辦公室等事宜，得依

本指引規定自行訂定機關規

範，或依循既有現行規範，

但其須符合本點所定要求

（包括執行專案辦公室者之

計畫申請限制、資訊公開透

明、定期追蹤稽核等）。 

二、鑒於產業發展效益並保障廠

商權益為執行科技計畫之最

終目的，本點以「分包單

位」蓋稱廠商與法人等執行

單位之分包單位（但不限於

此二類性質者）。  

三、執行單位每年定期更新並公

開其及分支機構或具控制權

之公司參與同一計畫執行之

情形及相關必要資訊，其中

至少應包括計畫名稱、內容

概述、期程及經費等必要資

訊。 

 

 

四、 機關就執行單位辦理科技計

畫分包事宜，應有以下要

求： 

  （一）執行單位應落實資訊公

開透明化原則；其分包數量

一、如前所述，各機關就執行單

位辦理科技計畫分包事宜，

得依本指引規定自行訂定機

關規範，或依循既有現行規

範，但其須符合本點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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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金額逾契約總數量或總金

額十分之二或二百萬者，應

由執行單位對外公布並詳細

敘明計畫分包事項之內容、

金額及其所占計畫比例。 

（二）執行單位之分包數量或

金額逾契約總數量或總金額十

分之二或二百萬者，其具體之

分包項目及分包單位應送機關

備查；其擬分包之項目及分包

單位，機關得予審查。 

（三）執行單位之分包金額未

達政府採購法規定之小額採購

金額，或其補助金額占分包金

額未達半數者，不適用前二款

規定。 

（最低）標準。 

二、計畫分包事項之實際內容、

金額及其所占計畫比例，由

執行單位負責對外公布並詳

細敘明，以利各界查詢。 

三、應送機關備查之分包計畫，

其分包數量或金額逾契約總

數量或總金額十分之二或二

百萬之標準，統計上係以個

別計畫計算。 

四、本點有關執行單位之分包數

量或金額逾總數量或總金額

十分之二上之規範區分標

準，係參考地方縣市政府投

標文件及工業局現行標準訂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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